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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游客温女士夫妻二人，报名参加“福建
省三晚四日游”旅游专列。2024年3月24日，二
人乘坐专列抵达武夷山旅游。当日中午，温女
士在度假区某酒店用餐期间在卫生间不慎摔
倒，造成右股骨胫骨折、右肱骨近端骨折。酒店
立即拨打120，并将其送往武夷山市立医院救
治，住院17天后离院，共计花费37887元。

经过调解，游客自愿放弃返程后续医疗
费用等赔偿要求，三方共同确认本次意外事
故造成游客温女士医疗等各项损失共计
37887元，该款由地接社先行垫付24780元，酒
店餐厅先行垫付 13107元。若本次意外事故
的相关保险理赔金额不足以支付上述先行垫
付的款项，不足的部分由地接社和用餐酒店
共同承担。

消费遇到糟心事，如何维权?
省消委会发布2024年度十大消费维权典型案例，涉及预付式

消费、教育培训、食品安全、旅游、保险等领域

N海都记者 梁展豪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当天，福建省消委会发布“2024
年度十大典型案例”白皮书。白皮书共有十大案例，涉及预付
式消费、教育培训、食品安全、旅游、保险等多个消费领域，为消
费者依法维权提供借鉴参考。

2024年4月15日，平潭综
合实验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
依法对平潭某水产品店进行检
查时，发现当事人店内收银台
旁摆放的一台电子计价秤。

经检测，该电子计价秤
加装5%、10%、15%、20%四个
档次的密码作弊开关，检测
结论为不合格。5月8日，平
潭综合实验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当事人平潭县某水产品店破坏
计量器具准确度并持续使用已被破坏准确度的计量器具的违法
行为作出没收涉案电子计价秤 1台，罚款 0.14万元，没收违法所
得8.54万元的行政处罚。

福州林女士是某乙美容院（杨桥路店）的客户，2024年 11月
17日，她和朋友一起支付了4.98万元整形费后，被带到了福州市
晋安区福马路的某甲整形美容医院打肉毒素针，当场出现不良反
应。随后林女士被送往医院，被诊断为肉毒素过敏，林女士怀疑
是药品有问题，向整形机构提出了索赔诉求。

某甲整形美容医院工作人员表示，药物本身不存在质量问
题。对于两家美容整形机构之间转接客户的问题，某甲整形美容
医院表示，某乙美容机构侧重生活美容，某甲整形美容医院侧重医
疗美容。针对林女士的索赔诉求，某甲整形美容医院表示，会承担
林女士住院期间的相关费用，并且已经与客户协商达成一致。

2016年10月，官某某在长泰县注册成立福建某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实业公司”），生产压片糖
果、饮料等食品。2021年 3月起，官某某明知“玛咖粉
R1”没有合法有效购货凭证且与国家禁止添加的那非类
物质功效相似，仍多次高价采购投入压片糖果、饮料等
食品的生产中。

2022年 3月，公安机关查获某实业公司生产有毒、
有害食品金额为 862316.14
元，其中已售出产品金额
483428元。

2024年6月24日，法院判
决某实业公司、官某某等人共
同支付销售有毒、有害食品销
售 价 款 十 倍 的 赔 偿 金
4834280元；某实业公司承担
销毁有毒、有害食品的费用
3700.88元，并通过国家级媒
体公开向社会公众赔礼道歉。

2023年 1月底，被告人郑某某通过网络向同案人
“奇异莓”（另案处理）购买了一款减肥产品“减脂丸”食
用，因效果不错，遂产生贩卖牟利的想法。被告人郑某
某向同案人“奇异莓”以每颗5元的价格购进“减脂丸”，
该产品以套盒包装，内含一罐 25颗金色胶囊、一罐 25
颗粉色胶囊，无批准文号、生产日期、生产厂家、合格证
等信息。

2023年2月份起，被告人郑某某通过网络对外销售
该产品，共计销售 18盒 25340元，从中获利 20840元。
经鉴定，涉案产品的金色胶囊中检出国家明令禁止的

“西布曲明”成分，含量为131.40mg/g；粉色胶囊中检出
左旋肉碱，含量为132.88mg/g。

2024年 9月 19日，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以销售
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被告人郑某某有期徒刑十个月，
缓刑一年，并处罚金26000元。

2024年12月19日，福州市公安局鳌峰派出所接群众汪某求助，
请求处理其与某婚恋网产生的消费纠纷。经查，汪某系单身青年，
同年10月在网络上看到某科技公司婚恋广告后，经向公司客服咨
询，该公司承诺相亲成功并结婚可返还服务费八成。汪某遂与公司
签订9万余元的相亲服务合同，先行支付5万元，后期补交4万余元
作为情感及形象管理课程提升服务费。同年11月，该公司相继为汪
某提供4名女性见面，汪某因不满公司提供的服务，要求取消合约并
退还9万余元服务费。

为避免矛盾升级，同年12月20日，鳌峰派出所组织双方二次
调解，引导双方当事人换位思考。经过民警耐心劝解，最终公司
退还汪某5万余元，并当场签署调解协议。

2017年9月11日，美某姆公司与郑某签订《特许经
营加盟协议》。2017年9月26日，郑某投资设立厦门麦
某姆公司。2020年11月25日，美某姆体系授权方变更
为天津美某姆公司，天津美某姆公司与郑某续签特许
经营协议，并将特许经营期限延长至 2023 年 3 月 10
日。此后，郭某向厦门麦某姆公司购买美某姆课程134
课时，并支付课程费 19887元。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
厦门麦某姆公司发布闭店公告，郭某仍有 61课时未消
耗。郭某诉至法院请求厦门麦某姆公司退还剩余课时
费9053元，并要求天津美某姆公司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最终，法院认定美某姆公司应对厦门麦某姆公司
的案涉债务承担10%的过错赔偿责任，但因为郭某主张
的是补充清偿责任，故判决厦门麦某姆公司向郭某返
还剩余课时费 9053元，天津美某姆公司对此承担 10%
的补充清偿责任。

2023年6月8日，在甬莞高速永泰往福州方向发生一起多车相
撞，造成3死3伤、3车不同程度损坏的严重交通事故。当事人于
2024年11月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责任方及所涉保险公司共同
赔偿因本次事故造成以上人员伤害的死亡伤残赔偿金 499.58万
元。鉴于该事故涉及多人伤亡、索赔金额巨大，同时涉及两家侵权
责任方和多家保险公司的理赔纠纷，在征得各方当事人同意后，该
案被委派至福建省信和银行业保险业消费者权益保护服务中心进
行专业调解。最终促成各方就事故赔偿事宜达成和解，三家涉案保
险公司根据标的车辆在事故中所负责任分别承担保险金赔付责任，
共计支付452.92万元，受害者撤回起诉。

婚恋平台消费纠纷
派出所调解后退款5万余元

电子秤加装密码作弊
水产店被罚没8万余元

多车相撞事故理赔纠纷
诉调对接快速化解

女子打肉毒素后住院
整形机构承担费用

早教课程未上完
法院判公司退款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被判十倍赔偿

销售含违禁成分“减脂丸”
获刑十个月

预付卡退费纠纷
33名消费者成功获赔

2024年 11月，张某甲在南安市某镇某通
讯设备维修中心以 2100元的价格，购买了某
品牌的平板电脑和另一品牌的触控笔。后张
某甲发现，购买的触控笔无法搭配平板电脑
使用。张某甲找某通讯设备维修中心负责人
张某乙要求退货。张某乙只同意买方退触控
笔，拒绝退平板电脑。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
见，张某甲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希望有
关部门协调处理。

在镇人民调解委员会、市监所的工作人
员协同调解下，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张某乙
以1900元的价格回收张某甲的平板电脑和触
控笔。

电脑与触控笔不兼容
调解后商家回收电脑

游客景区用餐摔倒
先行赔付化解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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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8月 10日，晋江市消委会接到消
费者投诉称，其在某绘本馆办理的借阅年卡
尚在有效期内，却发现该绘本馆已倒闭关
门。消费者尝试电话联系商家退费，商家表
示因经营困难，只能以绘本作为补偿，无法进
行退费。双方协商无果，消费者只好投诉请
求帮助，要求商家退回其充值款项。

接到投诉后，调解人员积极展开调查，通
过查询经营者登记信息、走访周边商户等方
式深入了解情况。最终，共有 33名消费者获
得退费，退费金额总计约3.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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